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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A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4）

與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北京控股集團及北京控股訂
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及北京控股將：(i)在法律和法規容許發展及投資
的前提下，以合資合作等多種形式在燃氣領域進行共同開發投資，同時在現有市場發
展燃氣相關增值服務以及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服務；及(ii)發揮和協同彼等各自的優
勢，如上游管線、下游供應、加氣站及三聯供（即冷熱電結合）等服務，實現雙方在業
務領域的共同發展和雙贏。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刊
發。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北京控股集團及北京控股訂立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及北京控股將：(i)在法律和法規容許發展及投資的前
提下，以合資合作等多種形式在燃氣領域進行共同開發投資，同時在現有市場發展燃氣
相關增值服務以及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服務；及(ii)發揮和協同彼等各自的優勢，如上
游管線、下游供應、加氣站及三聯供（即冷熱電結合）等服務，實現雙方在業務領域的共
同發展和雙贏。

- 1 -

* 僅供識別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本公司及北京控股擬合作的形式�括：

a. 雙方在本公司擁有城市燃氣項目的市場中，開發燃氣增值服務，例如媒改氣以及三
聯供分佈式能源；

b. 雙方願意通過合作或合資方式，共同在全國發展壓縮天然氣╱城市天然氣加氣站項
目；

c. 雙方將以合作或合資方式，積極發展城市燃氣項目。在中國城市管道燃氣項目拓展
上，雙方可共同進行項目投標或向省、市政府申請有關項目的專�權；及

d. 本公司在其擁有城市燃氣項目的市場中，協助北京控股開發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建設
服務，例如污水處理、水務業務及固定廢物處理業務。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自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日期�生效，直至訂約方簽署最終的協議後或
以書面形式達成協議後終止。終止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不會影�任何訂約方於有關終止
前可擁有的任何權利或義務。

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正式啟動了本公司與其戰略股東北京控股在燃氣領域的全面合
作，據此，本公司將受益於北京控股的燃氣運�與技術管理以及政府與天然氣資源：

1. 擴展燃氣相關增值服務，特別是北京控股在煤改氣與天然氣冬季取暖應用領域的豐
富經驗，推動本集團的燃氣銷量；

2. 通過雙方合作，聯合投標大型城市燃氣項目，並共同開發；及

3. 從北京控股擁有的上游燃氣項目以及上游天然氣管線，獲得更多天然氣供應，在局
部地區，有效緩解本集團的天然氣供應緊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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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建設、經�城市燃氣管道，向居民和工商業用戶輸送天然氣和銷
售液化石油氣。本集團擁有184個城市燃氣項目，也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燃氣項目組合。本
集團同時投資燃氣碼頭、儲運設施、燃氣物流系統和加氣站等相關的基礎設施，以及開
發與應用石油、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相關技術。

北京控股的資料

北京控股及其集團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天然氣業務、啤酒業務、污水處理及水務業務。

一般事項

於本公佈日期，北京控股集�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北京控股(BVI)持有1,054,088,132股股
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1.99%。北京控股(BVI)間接持有北京控股已發行股本之
57.86%。根據北京控股(BVI)、北京控股及其全資附屬公司泓茂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三
年七月二十九日簽署之買賣協議，北京控股(BVI)已有條件同意向泓茂發展有限公司轉讓
其於本公司之全部股權。因此，北京控股及北京控股集�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倘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項下考慮之項目及事項落實並構成上市規則項下之須予公佈或關連
交易，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之有關規定。

由於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項下考慮之項目及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於買賣本
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北京控股(BVI)」 指 北京控股集團(BVI)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之公司

「北京控股集�」 指 北京控股集�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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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控股」 指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於香�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
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92）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84）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 指 中國香�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液化石油氣」 指 液化石油氣

「訂約方」 指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之訂約方，各為「訂約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而言，不�括
香�、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北京控股集�及北京控股於二零一三年八月
二十三日訂立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劉明輝

香�，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 4 -



於本公佈日期，劉明輝先生、梁永昌先生、龐英學先生、朱偉偉先生、馬金龍先生、陳
新國先生、黃勇先生及周思先生為執行董事；P. K. JAIN先生及俞�准先生（替任董事為
金容仲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黃�如女士、何洋先生及陳燕
燕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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